
2008年全国质量奖获奖企业公告
为了建立质量方面有效的激励和引导机制，通过树立追求卓越的典范企业，激励和引导我国广大企业提高产品、服务质量和经营管理水平，为顾客、企业及其他相关方创造价值，实现卓越绩效，提升企业乃至国家的竞争能力，中国质量协会从2001年开始，启动了全国质量奖的评审工作。截至2007年，共有宝钢、海尔等51家典范企业荣获了“全国质量奖”。

2008年，在企业自愿申报的基础上，全国质量奖工作委员会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》，依照《卓越绩效评价准则》（GB/T19580-2004）国家标准和《全国质量奖评审管理办法》，组织评审专家组对申报组织进行了严格的资格审查、资料评审和现场评审。本着“优中选优”的原则，经全国质量奖审定委员会审议，决定对广西柳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等十一家荣获2008年全国质量奖企业，以及荣获2008年全国质量奖鼓励奖的企业予以表彰。名单如下：

荣获全国质量奖的企业为：

大中型企业：广西柳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、金川集团有限公司、莱芜钢铁集团有限公司、中建八局第二建设有限公司、波司登股份有限公司、上海市第七建筑有限公司、人民电器集团有限公司、浙江三花股份有限公司

服务业：上海万科房地产有限公司

小企业：天津港石油化工码头有限公司

特殊行业：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五七二○工厂

荣获全国质量奖鼓励奖的企业为：安徽江淮汽车股份有限公司、佛山市顺德区美的微波电器制造有限公司、福田雷沃国际重工股份有限公司、广西中烟工业公司、河北建设集团有限公司、嘉兴电力局、南京钢铁联合有限公司、宁波金田铜业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、山东滨州渤海活塞股份有限公司、山东海化股份有限公司纯碱厂、深圳市海洋王投资发展有限公司、四川沱牌集团有限公司、松下电器（中国）有限公司营销总公司广播电视系统营销公司、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、西安陕鼓动力股份有限公司、西安西开高压电气股份有限公司、西安印钞厂、远东电缆有限公司、浙江红蜻蜓鞋业股份有限公司、浙江伟星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、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五七一九工厂、中国网通（集团）有限公司沈阳市分公司、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河北有限公司

希望获奖企业再接再厉，珍惜荣誉，持续改进，不断追求卓越。希望全国广大企业学习他们的成功经验与做法，不断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和产品质量水平，积极参与国际竞争，为推动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做出新的贡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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